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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
公安处电话记录制度》的通知 
 

各科： 

现将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公安处电话记录制度》印发给

你们，望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公安处电话记录》样式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公安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12月 30日 

 

 

 

中国石油大学公安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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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公安处 

电话记录制度 
 

为了准确和及时传达落实电话指示、通知和告知的工作事项，

保证上级领导的指示和上级部门部署的各项工作事项迅速得到贯

彻落实，保证学校各单位、校外单位和本处通知的工作事项得到

及时安排和解决，制定本制度。 

一、建立规范的电话记录本，主要记录上级领导的电话指示、

上级部门电话通知的工作事项、学校各单位和校外单位电话通知

的工作事项，以及本处通过电话向上级报告的工作事项、向学校

各单位和校外单位通知的工作事项。 

二、电话记录的内容包括来话单位、来电人姓名、去电单位、

接电人姓名、通话时间、通话号码、电话内容和记录人姓名。 

三、电话记录的事项，由各科提出拟办意见，报主管领导审

批。 

四、电话记录应及时转交领导批示，对重大事项在得到领导

批示后应迅速办理，记录人不得擅自处理或拖延办理时间。 

五、记录人根据领导批示办理完毕后要及时反馈信息，并记

录在案。 

六、重要电话在记录完毕后，应要求对方再复述一遍或自己

主动复述一遍，进行校对，必要时应使用录音机把电话内容全部

录下来，以防止出现错漏或备作凭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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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电话记录内容要详细、准确、字迹清楚，不得涂改。若

内容项目较多，应分项分段记录，以显示内容层次和项目区分，

记录区域不够可加附页。 

八、接听电话要询问并写明对方单位、身份、姓名和电话号

码，以便联系。对重要事件，待电话记录完毕后，还要设法核实

对方身份。 

九、接电话、打电话，要讲究礼貌用语。 

十、收发的电子邮件和短信比照电话记录执行。 

十一、电话记录本使用完毕后交综合科档案室统一归档，以

备查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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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      公 安 处 电 话 记 录 

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星期    天气         

来电单位  
来电人

姓  名 
 电话号码  

去电单位  
接电人

姓  名 
 电话号码  

通话时间 年   月   日   时   分至   日   时   分 

电话录音  来电显示号码  

收发 E-mail  短信号码  

内容记录： 

 

 

 

 

记录人： 

拟办意见  

领导批示  

处理情况  

1、认真如实填写；2、字迹工整清晰；3 妥善保管，用完存档。 


